
各機關報院擬提行政院會議案件（法律案）

之附件格式 
 

行政院秘書處函 

93年 5月 28日院臺秘字第 0930085690號 

主旨：各機關報院擬提行政院會議案件，其附件之格式等，請依說明事項
辦理，請 查照。 

說明：院會議案說明已自 5 月 26 日第 2891 次院會改為直式橫書、左側裝
訂。為便於與會各首長審閱資料，各機關提會案件之附件，除
POWERPOINT 簡報資料請依本院 93 年 3 月 24 日院臺秘字第
0930083554 號函辦理、涉外文件之影本依其原有形式外，相關文件
規格（即字型、字體大小及行距等），請參考附件一、二範本繕印
，並請配合於左側裝訂。 

 

  


